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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政请〔2021〕174号　　　　 　　　　签发人：赵文浩
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

关于上报曩宋阿昌族乡大勐藏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乡村振兴局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农〔2021〕140号文件、《青浦区练塘镇与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携手兴乡村协议书》、《练塘镇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练塘镇对口帮扶云南省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大勐藏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的批复》（练府〔2020〕61号）文件精神及梁河县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的要求，我乡大勐藏村被列为项目村，我乡人民政府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到项目点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把解决群众最急需、最迫切的问题放在首位，使所选择的项目符合实际，切实可行，项目采用“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建设，通过项目的实施，一是通过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使大勐藏独有的滇皂荚特色产业资源有了可持续发展保障，增加大勐藏村集体经济收入；二是通过村集体的带动，极大的提高了村民对滇皂荚特色产业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三是通过项目的示范建设，调动广大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项目计划投入资金550000.00元，其中：上海市青浦区街镇对口支援项目资金500000.00元（含15000.00元管理费用，按相关依据提取项目管理费用用于项目管理），群众投工投劳资金50000.00元。现将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特恳请县人民政府准予批准实施为盼。
当否，请批示。

附：《曩宋阿昌族乡大勐藏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

   方案》

                         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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